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北市政府勞工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五樓

承辦人：周裕盛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轉7507

傳真：(02)2759-6661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9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勞動字第10113882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13882100A00_attch1.pdf、13882100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訂定「無災害工時紀錄實施指導要

點」一份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事業單位。

說明：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1年9月13日勞安1字第1010146158

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 (不含勞工局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(含附

件)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(

含附件) 2012/09/14
15:38:21

都市發展局 1010914

*BCAA101372266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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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2頁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　書函

地址：10346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3號

9樓

聯絡人：賴雅芬

聯絡電話：02-85902769

傳真：02-85902779

電子信箱：fenetre@mail.cla.gov.tw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9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勞安1字第101014615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101461580-1.pdf)

主旨：本會業於101年9月13日以勞安1字第1010146155號令廢止

「無災害工時紀錄實施要點」，檢送本會另訂定之「無災

害工時紀錄實施指導要點」，請 查照轉知所轄事業單位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依「無災害工時紀錄實施要點」規定，自95年推動無

災害工時紀錄活動(下稱本活動)迄今已6年餘，經檢視本

活動性質非屬法定業務，亦未涉及公權力事項，實質上係

鼓勵並引導事業單位推行安全衛生自主管理運動，挑戰職

場零災害之目標。故依本活動之內容，尚非屬行政規則應

規定之範疇，宜以行政指導方式定之，爰廢止「無災害工

時紀錄實施要點」，另訂定「無災害工時紀錄實施指導要

點」，作為本活動實施之規範。

二、新訂定「無災害工時紀錄實施指導要點」與經廢止之「無

災害工時紀錄實施要點」相較，其內容主要差異摘錄如下

：

(一)增列事業單位工作場所（含承攬人）如發生本會重大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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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頁，共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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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
線

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第2點所稱重大災害，其無災害

工時紀錄亦應歸零，並重新計算。

(二)適度提高無災害工時累計級距至舊有規定之1.2倍，並

增列勞工人數規模之級距，俾激勵事業單位精進職場安

全衛生管理。另改由執行單位發給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

，以簡化行政流程。

(三)對於各級距表績優單位或取得連續發給5次無災害工時

紀錄證明者，修正為由本會將名單公布於網站及函請該

等事業單位對承辦同仁給予敘獎，以達獎勵之效果。

(四)如事業單位有陳報不實之情事，執行單位得將無災害工

時紀錄證明予以收回，並報請本會備查。

三、事業單位如欲參與本活動，挑戰「零災害」之職場環境，

歡迎至本會無災害工時紀錄網(http://www.zeroacc.url.

tw/)瀏覽查詢或逕洽執行單位(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

會)承辦人蘇小姐(電話:02-2933-0752轉276)。

四、有關旨揭要點之電子檔，請至本會勞工安全衛生處網站(h

ttp://www.cla.gov.tw/；本會網站/業務主題/勞工安全

衛生/最新消息)或無災害工時紀錄網下載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經濟部礦務局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高雄市政

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中部科

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本會北區勞動檢查所、中區勞動

檢查所、南區勞動檢查所

副本：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、本會勞工檢查處、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、勞工安全

衛生處 2012/09/13
09:51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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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災害工時紀錄實施指導要點 

一、行政院勞工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鼓勵事業單位推行安全衛生自主

管理運動，提高勞雇雙方安全衛生意識，挑戰職場零災害之目標，特訂

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勞工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內之事業單位。 

三、執行單位：經本會委託辦理之民間專業團體。 

四、凡加入無災害工時紀錄之事業單位應填寫無災害申請書(如格式一)，

向執行單位提出申請，並由執行單位授予事業單位編號始完成登錄。 

五、紀錄起始日期，以無災害工時紀錄申請書登載日期為準。 

六、事業單位應每月申報無災害工時紀錄月報表(如格式二)，相關申報規

定如下： 

(一)申報期限為所申報月份之次月十五日以前完成申報。 

(二)未於期限內完成申報者，得展延一個月一併補登。 

(三)連續二個月未申報者，由事業單位提送無災害工時紀錄月報表正

本，由本會以人工方式補登。 

(四)連續三個月未申報，將取消登錄資格。 

(五)經取消登錄資格者如欲恢復，需填寫申請書重新登錄，無災害工

時紀錄歸零，並重新計算。 

七、事業單位如發生職業災害損失日數超過一日以上，或工作場所（含承

攬人）發生本會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理要點第二點所稱重大災害，

其無災害工時紀錄歸零並重新計算，歸零日期為重新記錄之起始日期。 

八、無災害工時紀錄計算方式如下： 

   (一)無災害工時紀錄不包含交通意外事故(如上、下班時間)。 

  (二)本月累計工時=員工人數×正常上班時數(八小時)×(本月工作日數

＋補登日數)。 

   (三)全部累計工時=上月總累計工時＋本月累計工時＋本月加班工時。 

九、本要點實施前，已依廢止之無災害工時紀錄實施要點參加全國無災害

工時紀錄之事業單位，其累計之無災害工時紀錄，仍可併計或追認。 

十、參加無災害工時紀錄之事業單位，於一次無災害工時紀錄累計終止後，

累計紀錄達無災害工時累計級距表(如表一)標準以上者，得填具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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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如格式三)向執行單位申請發給無災害工時紀錄證明。 

十一、執行單位得將各級距表之績優單位或取得連續發給五次無災害工時

紀錄證明，且紀錄累計期間之工作場所（含承攬人）未發生本會重

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理要點第二點所稱重大災害之事業單位名單，

提報本會備查，並由本會公布於網站及函請其對承辦同仁給予敘獎。 

十二、參加無災害工時紀錄之事業單位經發現有不實之陳報，執行單位得

將發給之無災害工時紀錄證明予以收回，並報請本會備查。 

十三、事業單位基本資料 (事業單位名稱、地址、電話等) 如有變更，應

來函請執行單位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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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無災害工時累計級距表 

事業單位僱用勞工人數 無災害累計工時 

未滿 50 人 120,000 工時 

50 人以上未滿 100 人 240,000 工時 

100 人以上未滿 200 人 480,000 工時 

200 人以上未滿 300 人 720,000 工時 

300 人以上未滿 400 人 960,000 工時 

400 人以上未滿 500 人 1,200,000 工時 

500 人以上未滿 600 人 1,440,000 工時 

600 人以上未滿 750 人 1,800,000 工時 

750 人以上未滿 1,000 人 2,400,000 工時 

1,000 人以上未滿 2,000 人 4,800,000 工時 

2,000 人以上未滿 3,000 人 7,200,000 工時 

3,000 人以上未滿 5,000 人 12,000,000 工時 

5,000 人以上未滿 7,000 人 16,800,000 工時 

7,000 人以上 18,000,000 工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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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一 
參加無災害工時紀錄申請書 

事業單位編號        行業別分類 
(請參考對照表) 

  

事業單位名稱   

事業單位地址   縣市別：          

事業單位負責人  

勞工安全衛生 
管理單位名稱 

 

勞工人數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

紀錄開始日期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 日零時開始累計 

E-Mail  

記錄者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   ) 

    本事業單位為響應推行安全衛生自主管理運動，提高勞雇雙方安全衛生意識，挑戰職場

零災害之目標，擬自    年     月    日零時起，開始累計無災害工時紀錄。依無災害工

時紀錄實施指導要點按月申報工時紀錄，向無災害工時紀錄的榮譽挑戰，請惠予登錄。 
此致 
(執行單位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業單位：               (章) 
 
 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 

審 核 結 果  

  

 

 

 

 

業務主管 
姓    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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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災害工時紀錄月報表 
事業單位編號        行業別分類   申報月份 年 月 

事業單位名稱  事 業 單 位 地 址  

勞工人數 本 月 份 累 計 紀 錄無 災 害 工 時 紀 錄

紀錄起始日期
上月總累計工時

(A) 
本月工時 

（B） 
本月加班工時

(C) 
本月累計工時

( B + C )
全 部 累 計 工 時

( A + B + C )

電話 

  

 
年  月  日      

Mail 
 

 
雇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員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填表說明：1.申報期限為所申報月份之次月十五日以前完成申報。 

      2.未於期限內完成申報者，得展延一個月一併補登。 
 
 

 

格式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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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災害工時紀錄證明申請表 

事業單位編號        行業別分類   申 報 日 期 年 月 

事業單位名稱  事 業 單 位 地 址  

 勞工人數 

紀錄起始日期 紀錄到達日期 上月總累計工時 本月累計工時 全部累計工時 

電話 

 
年  月  日   年  月  日 

 

□儲存 
備註 填寫並儲存完畢後，請自行列印並來函申請         謝謝合作! 

□ 第一次申請 

□ 第      次申請，上次申請                時數 

 

 
 
雇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員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格式三 


